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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论国家“精神”＊

朱仁显，李军科
（厦门大学 公共事务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０５）

摘　要：梁启超赋予国家一种内在的“精神”，从而似乎让国家“活”了起来。国家“精神”有三种外在表现形式，分

别为法律、主权与文化，它们是梁启超 有 机 体 国 家 观 的 自 然 结 果，并 在 梁 启 超 的 政 治 思 想 中 占 有 极 为 重 要 的 地

位。通过赋予国家以一种必不可缺的“精神”，梁启超的目的是解决二个重大问题：对内统一、对外独立。站在具

体历史的角度，我们不能不承认梁启超的国家“精神”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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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契认为梁启超是唯心主义，“他受西 学 自 由

和理性权 威 的 影 响，强 烈 要 求 培 养 独 立 自 由 的 人

格，去 反 对 奴 性，却 陷 入 片 面 性，导 致 唯 心 主

义。”［１］（Ｐ１６２）从 以 下 这 种 意 义 上 来 看，冯 契 是 对 的，
甚至有更多的证据可以支持他的判断：梁启超不仅

仅认为作为自然人的国民个人应该具有“独立自由

的人格”、“反对奴性”，而且国家也应当具备这些特

征。因为在梁启超看来，国 家 是 有 机 体，类 似 有 机

体的自然人。就像自然人一样，梁启超赋予其一种

内在的“精神”，从而似乎让国家“活”了起来。精神

是无形的，与形质相对应，相对形质来说，梁启超更

重视精神：“精神既具，则形质自生；精神不存，则形

质 无 附”。［２］（Ｐ２６７）它 具 有 多 个 名 称，最 典 型 的 是 三

个：元气、灵魂与国性，这三者充分体现了梁启超国

家观的拟人属 性—有 机 体。这 种 有 机 体 的 精 神 是

在一定的时代条件下提出来的，它能够让梁启超解

决他所想要解决的二个重大问题：对 内 统 一、对 外

独立。

一、国家“精神”的表现形式

就像人不可缺少“精神”一样，梁 启 超 认 为“精

神”也是国家必须具备的。它的表 现 形 式 为 法 律、

主权与文化，梁启超分别称为“元气”、“灵魂”与“国

性”。（１）法律与元气。精神是元气：“所谓 精 神 者

何？即国民之元气是矣。”梁启超在多处都提及“元

气”，这个概念最早出现于１８９９年的《国 民 十 大 元

气论》，在这篇文章中，他认为元气是人与国家皆有

的：“爰有大物，听之无声，视 之 无 形，不 可 以 假 借，

不可以强取，发荣而滋长之，则可以保罗地球，鼓铸

万物，摧残而压抑之，则忽焉萎缩，踪影俱绝。其为

物也，时进时退，时荣时枯，时 污 时 隆，不 知 其 由 天

欤？由人欤？虽然，人有之则生，无之则死，国有之

则存，无之则亡。不宁惟是，苟其有之，则濒死而必

生，己亡而复存。苟其无之，则虽生而犹死，各存而

实亡。斯物 也，无 以 名 之，名 之 曰 元 气”又 说：“语

曰：国于天地，必 有 与 立。国 所 与 立 者 何？曰 民 而

已。民所以立者何？曰气而已。”１９１０年，在《读日

本大隈伯爵?开 国 五 十 年 史?书 后》中 他 又 再 次 指

出，国无元气不存：“其策我国则曰：以余观之，清国

之宜学者，神也，非形也。意也，非迹也。国各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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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元气存焉，苟 失 特 性，则 元 气 沮 丧，虽 有 广 土 众

民，无所用之。故本末轻重不可不慎重。”［３］（Ｐ２１０１）那

么，这种神秘的元气究竟是什么？１９０１年６月，梁

启超在《立宪法议》中给出了答案：“宪法者何物也？

立万世不易之宪典，而一国之人，无论为君主、为官

吏、为人民，皆 共 守 之 者 也，为 国 家 一 切 法 度 之 根

源。此后无论出何令，更何 法，百 变 而 不 许 离 其 宗

者也。西语原字为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译意

犹言元气也。盖谓宪法者，一国之元气也。”［４］（Ｐ４０５）

可见，元气就是法律，国无法律不存：“故 有 国 斯 有

法、无法斯无国；”（２）主权与灵魂。主 权 与 法 律 可

以说 是 同 一 样 事 物：“主 权 之 表 示 于 外 者 谓 之

法”［５］（Ｐ２６５）。因此 精 神 也 是 主 权，与 国 家 共 存：“主

权者何？最高而无上，唯一 而 不 可 分，有 强 制 执 行

之力，得反乎人民之意志而使之服从者也。而此主

权者，则于国家成立之始，同 时 而 存 在 者 也。”梁 启

超在名文《宪 政 浅 说》（１９１０年）中，主 张 三 要 素 国

家说，认为国家是由三部分构成：第一、国家须有一

定之土地；第二、国家须有 人 民；第 三、国 家 须 有 权

力。前二者“领土国民，要素之有形者也，”后者“统

治权，要素之无形者也。”这“三者结合为一，字曰国

家。”梁启超尤其称无形要素主权为国家的“灵魂”：
“夫人也者，以三十余种原质为其有形要素，以灵魂

为其无形要素，诸要素合而为一，不能分离，而心君

宅中，官骸从 令。”［６］（Ｐ２０５５）（３）文 化 与 国 性。精 神 的

第三个名 称 为 国 性，梁 启 超 甚 至 特 意 写 了 一 篇 文

章，其题目就叫《国性篇》，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指

出国性是国家不可缺的要素，就像 元 气、灵 魂 一 样

与国家共存亡：“国于天地，必有与立。国之所以与

立者何？吾无 以 名 之，名 之 曰 国 性…苟 本 无 国 性

者，则自始不能以立国；国性未成熟具足，虽立焉而

国 不 固，立 国 以 后 而 国 性 流 转 丧 失，则 国 亡

矣。”［７］（Ｐ２５５４）那么“国 性 果 何 物 耶？以 何 因 缘 而 成，

以何因缘而坏耶？如何而 为 隆 如 何 而 为 污 耶？”国

性也和“无以名之”的元气、灵魂一样，“国性无具体

可指也，亦不知其所自始也。”虽然“具体的不可指，

具象的略可指”，梁启超所略指的“具象的事项”包

含三个方面 的 内 容：一 是 国 语，二 是 国 教，三 为 国

俗，“三者合而国性仿佛可得见矣”。由他所指的三

项来看，国性就是文化。［８］

二、国家“精神”的载体

对于个体的人来说，其精神载体是有机的自然

个体，对于国家来说，国家“精神”的载体则 是 国 家

这个有机体。国家“精神”的出现，是梁启超有机体

国家观的自然、必然的结果。梁将国家视为有机体

的倾向很早就有体现：例如在１８９６年的《报馆有益

于国事》中，他开篇就说：“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

已，血脉不通则病，学术不通则陋。道路不通、故秦

越之视肥瘠，漠不相关。言 语 不 通，故 闽 粤 之 与 中

原，邈若异域。惟国亦然，上下不通，故无宣德达情

之效，而舞文之吏，因缘为奸。内外不通，故无知己

知彼之能，而 守 旧 之 儒，乃 鼓 其 舌，中 国 受 辱 数 十

年，坐此焉耳。”［９］（Ｐ６６）可 见 在 此 处 他 就 已 经 将 国 家

当作一个有机体，其内部各组成结构之间应当如人

体一样“通畅”、和谐。梁启超正式提出国家为一种

有机体是在１９０３年。自 流 亡 日 本 以 后，他 广 泛 涉

猎西方学术，“自居东以来，广搜日 本 书 而 读 之，若

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１０］（Ｐ５８９）受到很多西方思想

家的影响，尤 为 德 国“政 治 学 大 家”伯 伦 知 理 所 震

动，因为伯伦知理完全反对梁启超所推崇的卢梭学

说：“取卢氏之立脚点而摧陷之者也。”［１１］（Ｐ１０６５）梁启

超认同伯伦知理对卢梭作出了“有力反对”，“穷极

其流弊”［１１］（Ｐ１０６６）而 伯 伦 知 理 用 以 反 对 卢 梭 民 约 论

的武器就是国家有机体论。于是很 自 然 地，“伯 伦

知理对梁启超的影响…首先表现在他的国 家 有 机

体上”。［１２］（Ｐ２５５）伯伦知理说：“国也者，非徒聚人民之

谓也，非徒有府库制度之谓也，亦有其意志焉，亦有

其行动焉。无以名之，名之曰：‘有机体’。”［１１］（Ｐ１０６７）

有机体的特点有四：（１）精神与形体相联合；（２）肢

骸各官各 自 有 其 固 有 之 细 腻 告 知 及 其 生 活 职 掌；
（３）宜联接此等肢骸以结构一全体；（４）先自内部发

育，然后长成以达于外部。既 然 国 家 是 有 机 体，自

然也具有有机体的特征。因此，梁启超说：“国家自

有其精神，自有其形体，与人无异。”

三、国家“精神”的目的

梁启超的政治思想产生于２０世纪初的时代背

景，“镶嵌”于这个历史背景之中，我们只有 在 这 个

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才能更准确地理解其思 想 的 意

图与目的。所谓“特定的历史背景”，包括国际和国

内两方面。就国内方面来看，整个国家呈现出一片

混乱的“无政府”状态：“中国人不知群之物为何物，

群之义为何义也，故人人心目中，但有一身之我，不
有一群之我。”［１３］（Ｐ４１７）“谚有之曰‘各人自扫门前雪，

不管他人 瓦 上 霜’，吾 国 民 人 人 脑 中，皆 恒 亘 此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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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奉为名论，视为秘传，于 是 四 万 万 人，随 成 为 四

万万国焉。亡 此 国 而 无 损 于 我 也，则 束 手 以 任 其

亡，无所芥蒂焉。”这种为我思想甚至 会 发 展 到“亡

此国而 有 益 于 我 也，则 出 力 以 助 其 亡，无 所 惭 作

焉。”梁启超认为以自私的个人主义 分 子 构 成 的 国

家，其灭亡 是 势 所 必 然 之 事：“人 人 知 有 身 不 知 有

群，则其群忽涣落摧坏，而终被灭于他群，理所必至

也。”又说：“以 此 而 立 于 人 群 角 逐 之 世 界，欲 以 自

存，能乎不能？”就国际方面 来 看，中 国 面 临 严 重 的

主权侵蚀。梁启超认为，帝国主义施加在中国的力

有两种。一种是猛力，一种是暗力，“常以猛力威我

国家，而常以 暗 力 侵 我 国 家。”［１３］（Ｐ３１１）暗 力 是 指“今

之铁路、矿物、关税、租界、传教之事，非皆以暗力行

之者乎，充其利用暗力之极量，必尽 至 寄 其 力 于 今

日之政府与各省官吏。”其瓜分方法也有两种：有形

之瓜分与无形之瓜分；对应的有四种具体的瓜分办

法：第一种，霸占其领土，“系其人民以为奴，使从事

力作以滋益我生产。”第二种是“厚 征 其 税 敛，吸 其

脂膏以致诸本国。”第三种是“徒民 以 实 其 地，使 其

民不堪竞争而即于澌灭。”第四种是“投 资 于 其 地，
利用其土地劳力，而尽吸其羸。”这四 种 手 段 是“因

于时，因于地”而异的。因此总体上说来，梁启超意

欲解决的大问题有两个，内部混乱无序与外部的独

立危机，而试图达到内部统一秩序、对 外 独 立 则 正

是梁启超提出国家“精神”的目的。

四、国家“精神”的价值

前面已经指出，梁启超国家“精神”的外在表现

形式有三种：法律、主权与文化，它们在达成统一秩

序与独立方面确实相当有价值。

１．作为国家“精神”的 法 律。美 国 法 律 学 家 博

登海默在其名著《法理学》当中指出，有两种社会处

于无序状态中，［１４］（Ｐ２２９）第一种是无政府主义引起的

“无政府状态”，①意指这样一种状况，“在这种状况

中，任何人 都 不 受 他 人 或 群 体 的 权 力 和 命 令 的 支

配。”博登海默进一步区分了两种无政府主义，其中

的一种无 政 府 主 义 是“个 人 主 义 的 无 政 府 理 论”：
“每个人都享有一种不受限制的权利，亦即 依 循 其

冲动而行事和为所欲为的权利，他主张完全利己的

个人，这种个人意识到自己是在同 集 体 作 对，甚 至

毫不惧怕采用暴力等犯罪方式作为实现其 目 的 的

手段。”博登海默说的另外一种社会是“专制 政 体”

整体下的社会。所谓的专制政体是指“在这种政治

制度中，一个人对其他人实施无限 的 专 制 的 统 治，

如果该人的权力是以完全专制与任意的方 式 行 使

的，那么我们所面临的就是纯粹的专制政体现象。”

在“在专制权力结构中，国民无法期望统治 者 的 行

为同一般性命令相一致，而这对于这些国民的行为

来讲原本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每个个人都 必 须 意

识到统治者瞬时即变的怪念头，并力图使自己的行

为适应于统治者的怪念头。在这种政权结构中，国
民通常的精 神 状 况 肯 定 是 忧 虑 不 安 的。”［１４］（Ｐ２３３）博

登海默认为有一种方法可以预防这两种无 序 状 况

的发生，“而这就是法律方法。”法律 之 所 以 能 做 到

这一点，是因为“法律在本质上是对专断权 力 之 行

使的一种限制，因此它同无政府状态和专制政治都

是敌对的。为了防止为数众多的意 志 相 互 抵 触 的

无政府状态，法律限制了私人的权 力，为 了 防 止 一

个专制政府的暴政，法律控制了统 治 当 局 的 权 力。

法律试图通过把秩序与规则性引入私人交 往 和 政

府机构运作之中的方式而在…两种社会生 活 的 极

端形式直接维持一种折衷或平衡。”显然，无论是无

政府主义导致的“无政府状态”，还是“专制政体”，

都是梁启超意欲通过国家法律克服的对象。

２．作为国家“精神”的主权。安德鲁．海伍德是

这样解释主权的：“主权概念在使用时有两 种 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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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流派确实影响了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最初把无政府主义当作社会主义学说介绍到中国

来的，是二十世纪初旅欧、留美的一些知识分子和同盟会会员，一九０三年张继编译的《无政府主义》和１９０４年金一编的《自

由血》两书在上海出版，主要介绍俄国无政府主 义 者 的 恐 怖、暗 杀 主 张。无 政 府 主 义 者 中 正 式 成 立 政 治 组 织 创 办 刊 物 的 是

刘师复，创立了中国第一个无政府主义团体“晦鸣学会”。此后，广州成立了广州“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常熟成立了“无

政府主义传播会”，南京成立了“无政府主义讨论会”，这些组织互为声援，颇具声势。高军等编：《无政府主义在中国》，湖南

出版社１９８４，Ｐ３．梁启超对于这种学说给予了痛斥。例如他批评无政府主义立场的俄国“虚 无 党”：“虚 无 党 之 手 段，吾 所 钦

佩。若其主义，则吾所不敢赞同也。彼党之宗旨，以无政府为究竟…如必曰无之，则岂有无政府而能立于今日之世界者？岂

惟今日，虽至大同太平以后，亦固有所不可也。故以近世社会主义者流，以最平等之理想为目的，仍不得不以最专制之集权

为经行。诚以无政府者，不徒非人道，抑亦非天性也。”见梁启超：《论俄罗斯虚无党》，张品兴编：《梁启超全集》第四册，北京

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７月版，第２８４７页。



但又互相联系的含义，通常被理解为外部主权和内

部主权。外部主权与一个国家在国 际 时 序 中 的 位

置和它以独立自主的政治实体行动的能力相关，诸
如‘国 家 主 权’（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和‘主 权 国

家’（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　ｓｔａｔｅ）等 词 语 所 要 表 达 的 就 是 这 个

意思。内部主权（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则是指国家

内的最高权力或权威，它存在于可以作出约束国家

边界范围内所有公民、团体和机构的决定的主体之

中。”在此处，海伍德对国家主权进行外部主权和内

部主权的划分有重要的意义。因为 梁 启 超 正 是 通

过这两种方式来理解和利用主权的。一方面，梁启

超试图利用国家主权抵御帝国主义对中国 独 立 的

各种或明 或 暗 的 侵 犯。另 一 方 面，主 权 是 绝 对 权

力，“正如自然赋予每个人以支配自己各部 分 肢 体

的绝对权力一样，社会公约也赋予了政治体以支配

它的各个成员的绝对权力。正是这种权力，当其受

公意所 指 导 时，如 上 所 述，就 获 得 了 主 权 这 个 名

称。”［１５］（Ｐ４１）梁启超 试 图 利 用 这 种 绝 对 的 主 权 统 治

统一国内秩序，一切国家机构、群体 与 个 人 都 处 于

主权的统治之下，他说：“国也者，必 统 一 有 秩 序 而

始成立者也，如何而后能使之统一 而 有 秩 序，必 也

有命令焉者，有服从焉者。以 我 之 命 令，而 强 制 人

使不得不服从，谓之权力。国 家 具 有 此 权 力，谓 之

统治权。无统治权者则非国家，亦惟国家始能有统

治权…国家之特质，实在于是。”［１６］（Ｐ２０５５）

３．作为国家“精神”的 文 化。著 名 政 治 学 家 亨

廷顿在描述２０世纪后半页以来的 政 治 变 化 时 说：
“我的假设是，这个新世界的基本冲突来源，不在于

意识形态上的，也不是经济上的。人类之间的巨大

区分和冲突的主导根源是文化上 的。国 家 将 持 续

保持在世界事务中的的强大主体 地 位，但 是，世 界

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存在于不同文化的民族 与 群 体

之间。文明的冲突将控制 世 界 政 治。不 同 文 化 之

间的裂纹线 将 会 成 为 未 来 的 战 争 线。”①而 当 他 解

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趋势的时候，他将其中的原因

归结为六点。② 其中的第一点是：文化之间的的差

别不仅仅是真实的，而且是基本的…这些差别是数

个世纪的产物，它们不会很快地消 失，他 们 远 比 政

治意识形态和政治政权之间的差 异 更 为 根 本。第

二点是，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不同文 化 人 民 之 间 的

相互交往增加了，这些激增的互动联系强化了文化

意识、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别意识以及文化内的共同

意识；由亨廷顿的论述，我们可以看 出 文 化 的 功 能

是双面的：就对外方面说，异质文化 可 能 造 成 人 们

之间深层次的冲突，很难得到化解；但 另 一 方 面 就

对内而言，同质文化却也有巨大的吸引力将人民凝

聚在一起。梁启超目光如炬，自然看到了文化的这

两方面效果，梁启超却的确重视文化国性对于国民

的内部“整合”作用。他说：“人类共栖于一地域中，
缘血统之胹合，群交之渐穈，共同利害之密切，言语

思想之感通，积之不知其几千百岁也，不知不识，而
养成各种无形之信条，深入乎人心，其 信 条 具 有 大

威德，如物理学上之摄力，搏捥全国 民 而 不 使 离 析

也；如化学上之化合力，熔冶全国民 使 自 为 一 体 而

示异于其他 也。”［７］（Ｐ２５５４）因 为 他 的 确 看 到 中 华 国 性

“流失”的部分症状：“而吾数千年传来国性之基础，
岌岌 乎 若 将 摇 落 焉，此 吾 所 为 粟 然 惧 也…一 言 蔽

之，则全国离心力发动太剧，而向心 力 几 不 足 以 相

维。”［７］（Ｐ２５５５）需要顺便提及的是，尽管他重视通过文

化加强国民内部的“向心力”，但他并不主张文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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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萨缪尔·亨 廷 顿：文 明 的 冲 突（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Ｓａｍｕｅｌ·Ｐ，ＴｈｅＣｌａｓｈｏｆ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载 于 期 刊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１９９３
ｖｏｌｕｍｅ７２原文为：Ｉｉ　ｉｓ　ｍｙ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ｉｎ　ｔｈｉｓ　ｎｅｗ　ｗｏｒｌｄ　ｗｉｌｌ　ｎｏｔ　ｂｅ　ｐｒｉｍａｒｉｌｙ　ｉｄｅｏｌｏｇ－
ｉｃａｌ　ｏｒ　ｐｒｉｍａｒｉｌ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ｓ　ａｍｏｎｇ　ｈｕｍａｎｋｉｎ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ｏ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ｗｉｌｌ　ｂ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Ｎａ－
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ｅｓ　ｗｉｌｌ　ｒｅｍａ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ｐｏｗｅｒｆｕｌ　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ｗｏｒｌｄ　ａｆｆａｉｒｓ，ｂｕｔ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ｗｉｌｌ　ｏｃｃｕｒ　ｂｅ－
ｔｗｅｅｎ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ｇｒｏｕｐ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　ｃｌａｓｈ　ｏｆ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ｌｌ　ｄｏｍｉｎａｔ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Ｔｈｅ　ｆａｕｌｔ　ｌｉｎｅｓ　ｂｅ－
ｔｗｅｅｎ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ｔｈｅ　ｂａｔｔｌｅ　ｌｉｎ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其他四点是：第三，席卷全球的经济现代化进程以及社会变迁将 人 们 从 长 期 以 来 的 地 方 身 份 中 解 脱 出 来；第 四，文

化意识的增长被西方的双重作用加强了，一方面，西 方 处 于 力 量 的 顶 峰，然 而 在 另 一 方 面，也 许 是 出 于 前 面 的 结 果，在 非 西

方文化中出现了返根（注：ａ　ｒｅｔｕｒｎ　ｔｏ　ｔｈｅ　ｒｏｏｔｓ，比如日本的“亚洲化”）现象；第五，文化特性与差别，比起政治和经济来更少

变动，这样就更不容易妥协与得到解决；第六、经济地区主义在增长。



的排外，①而 是 主 张 文 化 之 间 的 交 流 与“联 姻”，部

分原因在于他有一种异常坚定的“取胜”信念，他相

信在世界 文 化 交 流 与 联 姻 中，中 国 的 文 化 理 想 高

远，不仅仅有能力同化中华民族，而 且 可 以 同 化 世

界与天下：“我国先哲言政治，皆以 天 下 为 对 象，此

百家所同也。天下云者，即 人 类 全 体 之 谓，当 时 所

谓全体者未必即为全体，固无待言，但 其 彀 的 常 向

于其所及知之人类全体以行，而不 以 一 部 分 自 化。
此即世界主义之真精神也。”

综上，我们看出，“精神”标志着“国 家”从 它 的

组成部分中脱离、独立出来而成为 一 个 实 体，正 如

梁启超所说：“谓累积四万万人便成为国耶，则集砖

千 万 块，不 得 命 之 屋。集 木 千 万 片，不 得 命 之 为

舟。”［６］（Ｐ２０５５）类似的观 点 他 在 多 处 都 有 表 述，如“夫

徒抹五彩，不 得 谓 之 图 画；徒 堆 瓦 石，不 得 谓 之 宫

室；徒增脉络与血轮，不得谓之人类。”［７］（Ｐ１０６７）随着

国家从社会、国民个体当中脱离而出，“精神”也 被

梁启超赋予了一种对内至高无上的统合功能，对外

则区别于他者而成一独立、独特的“我相”，从 梁 启

超所处的时代背景来看，他的国家“精神”价值是无

论如何都不能低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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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他曾经批评国家主义就是因为“向内团结、向外对抗”的精神利用了人类的天性弱点：“国家主义者何物耶？欧洲国

家，以古代的市府及中世的堡聚为其雏形。一 切 政 治 论，皆 孕 育 于 此 中 市 府 式 或 堡 聚 式 的 组 织 之 下。此 种 组 织，以 向 内 团

结、向外对抗为根本精神。其极也，遂至以仇嫉 外 人 为 奖 励 爱 国 冲 动 之 唯 一 手 段。国 家 主 义 之 苗，常 利 用 人 类 交 相 妒 恶 之

感情以灌溉之，而日趋蕃硕。”见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张品兴编：《梁 启 超 全 集》第 五 册，北 京 出 版 社１９９９年７月 版，

第３６０４页。


